
 

 

 

國立屏東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輔導自評表」 

受輔導師姓名：         系所單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壹，教學 項目 優 良 尚可 待加強 加強 

一、教學資歷及績
效 

一、擔任教學工作。      

二、授課態度認真，與學生互動良好。。      

二、教學計畫及準備
情形。 

一、提供完整且詳細的教學計畫。      

二、自製（編）教學媒體。      

三、自編（寫）教學講義、教材。       

四、於登記有案出版商出版大學以上用書。      

五、支援全英語授課。      

三、學生課業輔導及
評量 

一、訂定談話時間，提供課業輔導與問題解答。      

二、指導學生論文。      

三、配合教學指導學生展演活動、競賽或社區服務。      

四、學生作業內容適切，並給予適當指導與評分。      

五、使用多元且適當之評量方法。      

六、評分標準適切，給分客觀公正。      

七、學生教學評鑑(教學品質)前 1/3(可提供佐證資料者)。      

四、教學與學校配合
情形 

 

一、配合教務處排課規定。      

二、準時送交成績。      

三、準時上網登入教學大綱。       

四、依規定送交各項教務資料。      

五、配合通識中心排課、配課。      

五、其他有關教學之
表現 

一、教學表現獲政府機關、學會或立案之相關團體核頒教學事

蹟有關獎勵。 
     

二、參與臨床教學著有績效。      

三、編寫各級學校教材，有利本職專業發展者。      

四、教學成果發表。      

五、獲本校教學傑出獎者。      

六、本系(所)推薦申請本校教學傑出獎者分。      

七、擔任教學計劃撰寫申請。      

八、支援通識課程、遠距課程 、跨領域課程、暑期碩士班等。      

九、參與業界參訪帶隊教師。      

十、參與提昇教學活動。      

 

  



 

國立屏東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輔導自評表」 

受輔導師姓名：         系所單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貳，研究 項目 優 良 尚可 待加強 加強 

一、研究補助 一、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擔任每年每一計畫主持人、共同主

持人、協同主持人得。 
  

 
  

二、撰擬研究計畫未獲補助者。      

三、政府部門專題研究計畫及其他建教合作計畫：擔任每年每

一計畫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四、指導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二、發表著作 一、登於名列 AHCI、EI、SCI、SSCI 正式名單等期刊之研究論

著：、IJSME、TSSCI 正式名單等期刊之研究論著。 
  

 
  

二、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但未收錄於前項期刊之研究論著。      

三、專書、譯書。      

四、其他學術研究成果。      

五、參與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獲獎者。       

六、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獲獎者。      

三、學術研討會 一、國際學術會議成果發表。      

二、國內學術會議成果發表。      

三、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四、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      

五、舉辦國際研討會、舉辦國內研討會。      

六、具有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之審稿者：AHCI、EI、SCI、SSCI、

IJSME、TSSCI。 
  

 
  

七、具有審查制度期刊編輯委員。      

四、研究獎勵 一、國科會研究獎勵傑出獎。      

二、國科會研究獎勵吳大猷獎（含其他公私立機關學術獎項）。      

三、國科會或教育部研究獎勵（甲種、乙種或研究主持費）。      

五、其它有關研究

之表現 
一、專利。      

二、技術轉移。      

三、主持研究實驗室並具有績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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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服務與輔導 項目 優 良 尚可 待加強 加強 

一、行政服務表現 一、兼任本校各級行政主管職務，。      

二、兼任或協辦本校各單位行政事務（如義務協助行政、協助

課程規劃或財產 管理等）。 

     

三、擔任系務老師或校內各單位特別助理。      

四、擔任校內外各種考試監考工作。      

五、受本校行政獎勵。      

六、擔任校內各項委員會委員或領域課程分組召集人。      

二、學生輔導服務

表現 
一、擔任導師。      

二、擔任學生輔導工作之老師(含生活、升學、就業輔導），。       

三、擔任校內社團、學藝或運動團隊、系所學會、學生刊物、

學生展演等指導老師。 

     

四、擔任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      

五、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性競賽得獎者。      

六、輔導學生至業界實習或就業。       

七、指導研究生論文獲獎者。      

三、專業服務表現 一、策劃、協辦或主持學術性講座、研討會、研習、入學考試

試務、展演等活動情形及表現。 

     

二、擔任國家考試典試工作，。      

三、擔任與校內教學、研究、服務活動相關之中央部會或縣市

政府諮詢委員。 

     

四、擔任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學科能力測驗、術科考試、指定科

目考試或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之命題。閱卷、審查

等工作，。 

     

五、擔任研究生論文口試委員。      

六、擔任校內外各類考試命題、閱卷、審查等相關工作。      

七、爭取合約、補助、組織學術會議等。      

八、教育部或本校及各縣市委託之計畫等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

每一計劃。 

     

九、擔任國際學術性職務者。       

十、擔任各級展覽、競賽評審委員。      

十一、擔任教育部學審會教師升等論文審查委員。      

十二、擔任各大學教師升等論文審查委員。      

四、其他有關服務 一、擔任校內進修推廣活動或輔導高中、國中、國小、幼稚園、

托兒所等單位之教學工作、地方教育輔導或講座。 

     

二、參與各項推廣活動或教學（如文化中心、社教單位、 

    非營利財團或社團法 人各項文教活動之顧問、評審、講

座等）情形。 

     

三、參與招生宣導事項。      

四、擔任進修推廣教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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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服務與輔導 項目 優 良 尚可 待加強 加強 

五、服務表現優良獲政府機關、學會或立案之相關團體、法人

等核頒獎勵者。 

     

六、參加社會公益事務(急難救助、捐助公益、捐血)，。      

七、專業相關之推廣教育開課或受邀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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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陳述（請就上述勾選狀況提供文字說明，如果空白不夠填寫，請自行加頁） 

一、自我優點或特色：  

二、自我可再加強之項目：  

三、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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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意見（請就上述勾選狀況提供文字上之說明，如果空白不夠填寫，請自行加頁） 

一、受輔導教師優點或特色：  

二、受輔導教師可再加強之項目：  

三、其它： 

輔導教師簽章（請親筆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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